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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睿科集团（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厦门肯德基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雅真、骆和东、叶秀恋、洪华荣、杨春波、马迪、刘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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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制现售饮料加工过程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现制现售饮料加工过程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要求、场所与设施要求、原辅料管

理、食品安全控制、设备、工具和容器清洁要求、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健康与卫生、包装和储存、记录

和文件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厦门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个体工商户和自动售卖的现制饮料加工。 

本文件不适用于中央厨房和集体配餐单位的现制饮料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现制现售饮料 

现场制作、现场销售，供消费者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DBS 42/015-2021，2.1，有修改。] 

 

分离 

通过在物品、设施、区域之间留有一定空间，而非通过设置物理阻断的方式进行隔离。 

[来源：GB 31654-2021，2.3。] 

 

分隔 

通过设置物理阻断如墙壁、卫生屏障、遮罩或者独立隔间等进行隔离。 

[来源：GB 31654-2021，2.4。] 

 

专间 

为防止食品受到污染，以分隔方式设置的清洁程度较高的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专用操作间。 

[来源：GB 31654-2021，2.7。] 

 

专用操作区 

为防止食品受到污染，以分离方式设置的清洁程度要求较高的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专用操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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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31654-2021，2.8。] 

 

冷藏 

指将原料、半成品、成品置于冰点以上较低温度下贮存的过程，冷藏环境温度的范围应在0 ℃～

8 ℃。 

[来源：《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2.19。] 

 

冷冻 

指将原料、半成品、成品置于冰点温度以下，以保持冰冻状态贮存的过程，冷冻温度的范围宜低于

－12 ℃。 

[来源：《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2.20。] 

4 产品分类 

鲜榨果蔬汁 

以新鲜水果、蔬菜为原料，经压榨等加工工艺，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的

果蔬汁饮料。不包括浓浆、浓缩液、果蔬粉调配而成的饮料。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 

DB 33/3005-2015，2.1；DBS 42/015-2021，2.1.1；有修改。] 

4.1.1 鲜榨纯果蔬汁 

以新鲜水果、蔬菜为原料，不添加任何辅料（包括水）和食品添加剂，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

的饮料。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 

DB 33/3005-2015，2.1.1；有修改。] 

4.1.2 鲜榨调和果蔬汁 

以新鲜水果、蔬菜为主要原料，可添加适量的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饮用水、蜂蜜、白砂糖等辅

料，不添加浓浆、浓缩汁、果蔬粉和食品添加剂，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现制现售奶茶果蔬汁监督管理的通知》； 

DB 33/3005-2015，2.1.2；有修改。] 

现磨饮料 

以谷类、豆类、咖啡豆等为原料，经粉碎、研磨、煮制等加工工艺，可添加适量的符合相关食品安

全标准的饮用水、蜂蜜、白砂糖或饮料用调味糖浆等辅料，不添加浓浆、浓缩汁、果蔬粉和食品添加剂，

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DBS 42/015-2021，2.1.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贵州省现制饮品加工卫生规范（征求意见

稿），2.3；有修改。] 

现调饮料 

以浓浆、浓缩液、固体饮料、果蔬粉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鲜榨饮料、现磨饮料，稀释调配

而成，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DB 31/2007-2012，3.5；DBS 42/015-2021，2.1.3；有修改。] 

含气饮料 

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二氧化碳、氮气等气体或加入碳酸饮料、苏打水、气泡水等原料，现场加工制成

的可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DBS 42/015-2021，2.1.4；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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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加工饮料 

加工过程以经蒸、煮、蒸汽加热、热保温等热加工作为最终加工工艺，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

的饮料。 

[来源：DBS 52/028-2017，3.2，有修改。] 

冷加工饮料 

加工过程未经蒸、煮等热加工工艺，或者热加工后冷却，再添加其他原料而不再经过热加工工艺，

现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料。 

[来源：DBS 52/028-2017，3.3，有修改。] 

其他现制饮料 

除上以外的现制饮料。 

5 基本要求 

从事现制现售饮料的加工，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含自制饮品制售或自制饮

品制售（自动售卖）。 

从事现制现售饮料加工的经营者，应当有效控制现制现售饮料食品安全风险，确保加工制作的现

制现售饮料卫生、无毒、无害。 

现制现售饮料的加工，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6 场所与设施要求 

现制现售饮料应在适合现场制作饮料的专间或专用操作区内加工制作，加工制作和销售场所的面

积、设计和布局应与产品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并保持该场所环境清洁。 

应根据食品加工、供应流程合理设计布局，满足食品安全操作要求，避免食品在加工和传递中发

生交叉污染。收款区域应与加工制作区域分离或分隔。 

建筑内部结构应易于维护、清洁、消毒，应采用适当的耐用、无毒、无异味材料建造。地面、墙

壁、门窗、天花板的结构应能避免有害生物入侵和栖息；地面应平坦防滑，易于清洁、消毒，有利于防

止积水；墙壁和天花板应能避免灰尘散落、不易积聚污垢且能防止有害生物孳生和霉菌繁殖。 

应设置独立隔间、区域或者设施用于存放清洁工具（包括扫帚、拖把、抹布、刷子等，下同）。

专用于清洗清洁工具的区域或者设施，其位置应不会污染食品，并与其他区域或设施能够明显区分。 

应配备相关供、排水设施。应能保证水质、水压、水量及其他要求符合食品加工需要；应能保证

食品加工用水不受污染且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规定，对加工用水水质有特殊要求的，应符合相应规定；

自备水源及其供水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应符合相关规定。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清洗、消毒、保洁的设施设备的容量和数量应能满足

需要，相关设施设备应与用于食品原料、清洁工具清洗、存放的设施设备和洗手设施设备分开并能够明

显区分，避免发生交叉污染。 

根据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贮存要求，设置相应的食品库房或者贮存场所以及贮存设施，必

要时设置冷冻、冷藏设施。冷冻、冷藏柜应设有可正确显示内部温度的测温装置；贮存物品与墙壁、地

面保持适当距离，以利于空气流通，避免有害生物藏匿；同一库房内贮存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

料的，应分设存放区域并显著标示，分离或分隔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物资的贮存设施应有醒目标识，并应与食品、包装材料等分开存放或

者分隔放置。 

根据加工制作饮料的需要，配备相应专用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等。摆放位置应便于操作、清

洁、维护和减少交叉污染；与食品接触的设备、工具和容器的设计、结构和材质上应避免零件、金属碎

屑或者其他污染因素混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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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专用废弃物存放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与食品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废弃物存放设施

应有盖，能够防止污水渗漏、不良气味溢出和虫害孳生，并易于清洁。 

7 原辅料管理 

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原辅料。 

采购原辅料时，应进行进货查验，索取产品合格证明、相关证件及票据等。 

定期检查食品原辅料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 

原辅料的使用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开封后的原辅料、清洗后的水果、蔬菜等原料未及时使用的，均应密封后保存。开封后的原辅料

等应标明开封日期、使用期限、保存条件等内容，按要求保存并在保质期内尽快使用；已切分的水果、

蔬菜和已制好的半成品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贮存期不超过 4小时。 

8 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基本要求 

8.1.1 现场加工制作过程中，不得存在下列行为： 

a) 使用非食品原料； 

b) 使用除二氧化碳、氮气等气体以外的食品添加剂、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注： 原辅料带入的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 2760相关规定。 

c) 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再次加工制作食品； 

d)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e) 使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f) 使用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g) 使用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h) 在食品中添加药品（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除外）； 

i)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加工制作行为。 

8.1.2 加工前应对待加工食品进行感官检查，发现有腐败变质、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形状异常的，

不得使用。 

8.1.3 应采取不限于下列措施，避免待加工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受到污染： 

a) 加工过程中，用于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容器和工具使用时应分开放置； 

b) 不在食品处理区内从事可能污染食品的活动； 

c) 不在食品处理区外从事食品加工、餐用具清洗消毒活动（使用消毒柜消毒餐饮具除外）； 

d) 接触食品的容器和工具不应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或者接触不洁物。 

原料初加工 

8.2.1 生食蔬菜、水果原料应在专用区域或设施内清洗处理，必要时消毒。用于生食蔬菜、水果原料

切分的刀和砧板应专用，并做好标识。盛放或加工制作不同类型食品原料的工具和容器应分开使用。 

8.2.2 经过初加工的食品应严格控制在常温下的裸露时间，初加工后应及时使用或者冷藏，并做好防

护，防止污染。 

加工制作 

8.3.1 热加工的温度和时间应能保证食品安全。现磨饮料在磨浆过程中应煮沸。煮沸生豆浆时，应将

上涌泡沫除净，煮沸后保持沸腾状态 5分钟以上。 

8.3.2 盛放调味料的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后加盖存放，宜标注使用期限等内容。 

8.3.3 加工制作鲜榨果蔬汁等冷加工饮料的用水，应为预包装饮用水、使用符合相关规定的水净化设

备或设施处理后的直饮水、煮沸冷却后的生活饮用水。 

8.3.4 加工制作中所用的原料乳，宜为预包装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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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口 

8.4.1 现制现售饮料如需封口的，可采用机器封口或手动封口。应确保封口材料无毒安全，封口过程

及时快捷、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避免饮料受到污染，封口外观平整、清洁美观、启封方便。 

8.4.2 采用机器封口的，应检查封口机封口处有无污渍残留。 

8.4.3 采用手动封口的，封口操作人员手部应清洁卫生，并规范封口操作。 

8.4.4 封签应符合 T/XMSSAL 0037 规定。 

9 设备、工具和容器清洁要求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使用后应及时洗净并保持清洁,每天开市前应完成消

毒，消毒后应符合 GB 14934 规定。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清洗消毒后宜采用沥干、烘干方式干燥。使用擦拭巾

擦干的，擦拭巾应专用，并经清洗消毒后方可使用；使用擦拭纸擦干的，擦拭纸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不可重复使用。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的消毒设备和设施应正常运转。 

保洁设施或者场所应保持清洁，防止清洗消毒后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受到污染。 

不应重复使用一次性食品容器。 

制售现制饮料的饮料机每天营业前和营业结束后应对管道出口进行消毒，并根据产品生产工艺要

求制定对所有与食品接触的部件的清洗消毒制度，及时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分别符合 GB 14930.1 和 GB 14930.2 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并严格按照洗涤剂、消毒剂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净水设施或设备应根据实际用水量，及时更换滤芯，并做好更换记录。 

10 有害生物防治 

应保持场所建筑结构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优先使用物理方法，必要时使用化学方法的原则。化学药剂应存放在专门设

施内，保障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 

应根据需要配置适宜的有害生物防治设施（如防蝇灯、防蝇帘、风幕机、粘鼠板等），防止有害

生物侵入。 

如发现有害生物，应尽快将其杀灭。发现有害生物痕迹的，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有害生物防治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食品或者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受到污染。食品容器、

工具、设备不慎污染时，应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11 人员健康与卫生 

健康管理 

11.1.1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11.1.2 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应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11.1.3 食品从业人员每天上岗前应进行健康状况检查，发现患有发热、呕吐、腹泻、咽部严重炎症等

病症及皮肤有伤口或者感染的从业人员，应暂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待查明原因并排除有碍

食品安全的疾病后方可重新上岗。 

人员卫生 

11.2.1 从业人员工作时，应穿清洁的工作服，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11.2.2 食品处理区内从业人员不应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不应化妆。工作时，佩戴的饰物不应外露；

应戴清洁的工作帽，避免头发掉落污染食品；应佩戴清洁的口罩，口罩应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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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从业人员个人用品应集中存放，存放位置应不影响食品安全。 

11.2.4 进入食品处理区的非从业人员，应符合从业人员卫生要求。 

手部清洁卫生 

11.3.1 从业人员加工食品前应洗净手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加工食品前还应进

行手部消毒。 

11.3.2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者从事与食品加工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接触

食品、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与饮料加工制作相关活动前应重新洗手，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

还应重新消毒手部。 

11.3.3 如佩戴手套，应事先对手部进行清洗消毒。手套应清洁、无破损，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出现章

条 11.3.2 中要求重新洗手消毒的情形时，应重新洗手消毒后更换手套。 

12 包装和储存 

现制现售饮料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1、GB 4806.7、GB 4806.8 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应根据饮料工艺要求使用合适的包装材料，饮料包装材料应能耐受所盛装饮料的温度和酸碱度等，在盛

装饮料过程中不融出或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物质，避免饮料受到污染。 

现制现售饮料成品在 8 ℃～60 ℃的存放时间不应超过 2小时。 

13 记录和文件管理 

从事现制现售饮料加工的经营者，对食品原辅料的采购应做好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

原辅料实行统一配送的，由企业总部统一进行记录，各门店应记录收货情况。 

从事现制现售饮料加工的经营者，应如实记录以下信息：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和健康状况、食品安

全自查、经营场所卫生检查情况、饮料销售情况、消费者投诉处置等。 

记录和相关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保质期满后 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2

年。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经常检查相关记录，记录中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督促有关人员采取措施。 

鼓励采用信息化等技术手段进行记录和文件管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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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A  

（资料性） 

现制现售饮料加工过程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要点 

针对现制现售饮料加工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从基本要求、场所与设施要求、原辅料管理、加

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设备、工具和容器清洁要求、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健康与卫生、包装和储存等

8个方面，确定31个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要点，供相关企业自查及监管人员检查使用。 

表A.1  现制现售饮料加工过程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要点 

序号 项  目 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要点 

1 基本要求 
从事现制现售饮料的加工，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含自制饮品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自动售卖），并在显著位置公示证件。 

2 

场所与设施 

要求 

现制现售饮料应在适合现场制作饮料的专间或专用操作区内加工制作，加工制作和销售场

所的面积、设计和布局应与产品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并保持该场所环境清洁。 

3 
应根据食品加工、供应流程合理设计布局，满足食品安全操作要求，避免食品在加工和传

递中发生交叉污染。收款区域应与加工制作区域分隔。 

4 

应设置独立隔间、区域或者设施用于存放清洁工具（包括扫帚、拖把、抹布、刷子等，下

同）。专用于清洗清洁工具的区域或者设施，其位置应不会污染食品，并与其他区域或设

施能够明显区分。 

5 

应配备相关供、排水设施。应能保证水质、水压、水量及其他要求符合食品加工需要；应

能保证食品加工用水不受污染且水质符合GB 5749的规定，对加工用水水质有特殊要求的，

应符合相应规定；自备水源及其供水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

安全产品应符合相关规定。 

6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清洗、消毒、保洁的设施设备的容量和数量应

能满足需要，相关设施设备应与用于食品原料、清洁工具清洗、存放的设施设备和洗手设

施设备分开并能够明显区分，避免发生交叉污染。 

7 

根据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贮存要求，设置相应的食品库房或者贮存场所以及贮存设

施，必要时设置冷冻、冷藏设施。同一库房内贮存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的，应

分设存放区域并显著标示，分离或分隔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8 根据加工制作饮料的需要，配备相应专用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等。 

9 
应设置专用废弃物存放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与食品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废弃物存

放设施应有盖，能够防止污水渗漏、不良气味溢出和虫害孳生，并易于清洁。 

10 

原辅料管理 

定期检查食品原辅料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 

11 

开封后的原辅料、清洗后的水果、蔬菜等原料未及时使用的，均应密封后保存。开封后的

原辅料等应标明开封日期、使用期限、保存条件等内容，按要求保存并在保质期内尽快使

用；已切分的水果、蔬菜和已制好的半成品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贮存期不超过4小时。 

12 

加工过程的 

食品安全控制 

加工前应对待加工食品进行感官检查，发现有腐败变质、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形状异常

的，不得使用。 

13 
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待加工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受到污染。加工过程中，用于食品原料、半

成品、成品的设备、工具和容器使用时应分开放置，避免交叉污染。 

14 

生食蔬菜、水果原料应在专用区域或设施内清洗处理，必要时消毒。用于生食蔬菜、水果

原料切分的刀和砧板应专用，并做好标识。盛放或加工制作不同类型食品原料的工具和容

器应分开使用。 

15 
热加工的温度和时间应能保证食品安全。现磨饮料在磨浆过程中应煮沸。煮沸生豆浆时，

应将上涌泡沫除净，煮沸后保持沸腾状态5分钟以上。 

16 盛放调味料的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后加盖存放，宜标注使用期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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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序号 项  目 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要点 

17 

加工过程的 

食品安全控制 

加工制作鲜榨果蔬汁等冷加工饮料的用水，应为预包装饮用水、适用符合相关规定的水净

化设备或设施处理后的直饮水、煮沸冷却后的生活饮用水。 

18 

现制现售饮料如需封口的，可采用机器封口或手动封口。应确保封口材料无毒安全，封口

过程及时快捷、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避免饮料受到污染。采用机器封口的，应检查封口

机封口处有无污渍残留。 

19 

设备、工具和容器 

清洁要求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使用后应及时洗净并保持清洁,每天开市前应完

成消毒。 

20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清洗消毒后宜采用沥干、烘干方式干燥。使用

擦拭巾擦干的，擦拭巾应专用，并经清洗消毒后方可使用；使用擦拭纸擦干的，擦拭纸应

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不可重复使用。 

21 用于加工制作饮料的设备、工具和食品容器的消毒设备和设施应正常运转。 

22 
制售现制饮料的饮料机每天营业前和营业结束后应对管道出口进行消毒，并根据产品生产

工艺要求制定对所有与食品接触的部件的清洗消毒制度，及时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 

23 净水设施或设备应根据实际用水量，及时更换滤芯，并做好更换记录。 

24 

有害生物防治 

如发现有害生物，应尽快将其杀灭。发现有害生物痕迹的，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25 
有害生物防治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食品或者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受到污染。食品

容器、工具、设备不慎污染时，应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26 

人员健康与卫生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27 从业人员工作时，应穿清洁的工作服，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28 从业人员个人用品应集中存放，存放位置应不影响食品安全。 

29 
从业人员加工食品前应洗净手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加工食品前还

应进行手部消毒。 

30 
包装和储存 

现制现售饮料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应根据饮料工艺要求使用合适的包装材料，饮料包装

材料应能耐受所盛装饮料的温度和酸碱度等，在盛装饮料过程中不融出或分解出对人体有

害物质，避免饮料受到污染。 

31 现制现售饮料成品在8 ℃～60 ℃的存放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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